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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

公司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和骏”）以人民币 34.05 亿元总对

价收购中民嘉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嘉业”）持有的成都海润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成都海润”）30%的股权、中民嘉业全资子公司林芝市巴宜区嘉实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芝嘉实”）持有的嘉兴宇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嘉兴宇晟”）100%的股权以及林芝嘉实对成都海润的全部债权 812,351,043 元。上

述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成都海润 100%的股权，获得成都海润位于成都市

双流县九江镇通江社区目标地块全部的开发建设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3 月 28 日，蓝光和骏与中民嘉业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

蓝光和骏受让中民嘉业持有的成都海润 30%的股权，股权转让款为 777,794,687 元，

双方以股权合作方式共同开发目标地块。2017 年 4 月 20 日，中民嘉业持有的成都

海润 30%的股权已工商变更登记至蓝光和骏名下。 



为获得成都海润目标地块全部的开发建设权，蓝光和骏拟继续进行收购。2017

年 6 月 2 日，蓝光和骏与中民嘉业、林芝嘉实、嘉兴宇晟、成都海润签署了《股权

及债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蓝光和骏受让中民嘉业全资子公司林芝嘉实持有

的嘉兴宇晟 100%的股权（嘉兴宇晟持有成都海润 70%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

1,814,854,270 元，蓝光和骏同时受让林芝嘉实对成都海润的全部债权 812,351,043

元。 

上述两次收购累计总对价为 34.05 亿元。收购完成后，蓝光和骏将合计持有成

都海润 100%的股权，获得成都海润目标地块的全部的开发建设权。 

上述交易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5 月 27 日，公司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第六届董事

会第四十七次会议通知，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8

人，截止 2017 年 6 月 2 日，实际表决董事 8 人，分别为杨铿先生、张巧龙先生、吕

正刚先生、任东川先生、李澄宇先生、唐小飞先生、逯东先生和王晶先生，全体参

与表决的董事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

产的议案》。 

3、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1、转让方 1： 

公司名称：中民嘉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398685192C 

成立日期：2014年7月16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    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00号2302室 

法定代表人：张志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城市

基础设施、环保工程、污水处理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领域内的投资，广告设计、制

作、发布，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的销售，建筑技术领域内

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医疗领域内的投资管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9.4%）；世嘉控股集团 （杭

州）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17%）；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6.67%）；

江苏红豆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0.6%）；和润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16%）。 

2、转让方 2： 

公司名称：林芝市巴宜区嘉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402MA6T2N3QXL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年4月17日 

住    所： 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学院路（绿色通道）144号 

法定代表人：陈东辉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中民嘉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中民嘉业及其全资子公司林芝嘉实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受让方 

公司名称：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0928264X7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8年5月20日 

住    所：成都市武候区一环路南三段22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成 

注册资本：106,528.2773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房

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经营），技术进出口，土地整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成都海润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成都海润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2679650009N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8 月 25 日 

住    所：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航空路西段 8 号 

法定代表人：赵晓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现有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 

股东 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嘉兴宇晟投资有限公司 4200 货币 70%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注） 1800 货币 30% 

合计 6000 - 100% 



注：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受让的中民嘉业持有的成都海润 30%股权已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完成工商过户登记。 

成都海润股权不存在质押、诉讼、查封、冻结等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成都海润未经审计总资产 85,290.86 万元，总负债

82,387.73 万元，净资产 2,903.13 万元；2016 年 1-12 月，成都海润营业收入 0 元，

净利润-350.16 万元。 

2、嘉兴宇晟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嘉兴宇晟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9FMBT8A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7 年 5 月 12 日 

住    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竹园路 100 号东方大厦 115 室-165 

法定代表人：李帅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5,446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林芝市巴宜区嘉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现有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 

股东 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林芝市巴宜区嘉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55,446 股权（已实缴） 100% 

合计 155,446 - 100% 

注：林芝嘉实以其持有的成都海润 70%股权进行出资。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嘉兴宇晟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 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155,446 股权 100% 

合计 155,446 - 100% 

嘉兴宇晟股权不存在质押、诉讼、查封、冻结等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主要财务数据：新设立公司，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二）成都海润下属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取得情况： 

成都海润于 2008年 9月 17日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地块编号为SLP-（2008）-013、

SLP-（2008）-014 土地，并于 2008 年 9 月 25 日与双流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法取得编号为 SL5-8-5、SL5-8-6、SL5-8-7、SL5-8-8、

SL5-8-9、SL5-8-10、SL5-8-11 七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都海润已全额缴纳目标

地块的土地款。 

上述土地位于成都市双流县九江镇通江社区，土地合同出让面积为 248,946.78

平方米（373.42 亩），2012 年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面积为 243,891.86 平方米。

土地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宗地编号 国土证载面积(㎡) 

1 双国用（2012）第 3782 号 SL5-8-5 57,511.79 

2 双国用（2012）第 3783 号 SL5-8-6 24,455.27 

3 双国用（2012）第 3784 号 SL5-8-7 37,815.46 

4 双国用（2012）第 6853 号 SL5-8-8 13,516.10 

5 双国用（2012）第 6864 号 SL5-8-9 39,909.85 

6 双国用（2012）第 6866 号 SL5-8-10 35,491.84 

7 双国用（2012）第 6870 号 SL5-8-11 35,191.55 

 合计： 243,891.86 

成都海润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证载面积较出让合同约定的出让面积少

5,055 平方米（约 7.5 亩），主要系部分地块拆迁未完成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2、项目规划条件及开发情况：项目土地出让面积为 248,946.78 平方米，容积率

≤4.0，绿化率不低于 30%，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兼容商业，出让年限为居住

70 年，商业 40 年。项目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目前正在办理施工许可证。 

3、截止目前，上述七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已为蓝光和骏本次收购的银行贷款提供

抵押。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2017 年 3 月 28 日签署的《合作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中民嘉业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成都海润置业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乙方受让的股权为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30%的股权。 

本次股权作价的资产范围不包括目标公司持有的房产及车辆。上述资产未纳入

本次股权计价的范畴，甲方应在管理权交割日前自行处置完毕。因甲方处置上述资

产而发生的全部税费均由甲方承担。 

3、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1）转让标的的计价基准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2）双方一致确认，以市场价格为计价原则，乙方收购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30%

的股权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 777,794,687 元。 

4、交易步骤及价款支付 

 本协议生效后 5 日内，乙方在甲方指定银行以其名义开立一共管账户。 

（1）共管账号开立后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共管账户打入股权转让款为

777,794,687 元。前述资金打入共管账户后，双方共同办理甲方向乙方转让目标公司

3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上述事宜办理完成的当日，乙方应配合甲方办理

完成将共管账户中的 777,794,687 元转账给甲方。 

（2）鉴于乙方有意继续收购甲方未转让的目标公司 70%股权，故乙方在向甲方

支付 777,794,687 元股权转让款的同时向甲方支付保证金 243,705,313 元，若双方后

期就甲方未转让的目标公司 70%股权转让事宜达成正式收购协议的，该笔保证金可

直接冲抵收购款。 

5、合作开发 

乙方成功受让目标公司 30%的股权后，甲乙双方约定合作开发目标地块的投资

比例为 70%：30%。 

6、主要违约责任 

（1）甲方未尽全面披露义务，对目标公司负债、对外担保等事项有遗漏、隐瞒

等情形致使目标公司发生或有负债的，除全额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外，还需额

外承担 30%的违约金。 

（2）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时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每逾一日按逾期金额万分之



一支付违约金。 

7、协议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时生效。如本协议及其项下交易须各方有权机关（股东

会或董事会）经批准的，则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二）2017 年 6 月 2 日签署的《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林芝市巴宜区嘉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丙方：成都海润置业有限公司 

丁方：中民嘉业投资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嘉兴宇晟投资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标的为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 100%的股权及持有的对丙方

全部债权（金额 812,351,043 元）。 

甲方承诺，除上述债权外，甲方对目标公司及丙方不享有任何其他债权。同时

至管理权交割日，除各方另有约定外，甲方承诺对目标公司不擅自新增债务、不对

外提供担保、不擅自处置目标公司现有资产及其他对乙方不利情形。 

3、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1）转让标的计价基准日：2017 年 5 月 31 日。 

（2）双方一致确认，以市场价格为计价原则，目标公司 100%股权转让款为

1,814,854,270 元。 

（3）双方一致确认，甲方持有的对丙方全部债权转让价款为 812,351,043 元。 

（4）双方一致确认，本次转让标的计价不包含《合作协议》约定的丙方名下房

产及车辆，该部分资产仍由丁方负责在管理权交割日前自行处置完毕，因丁方处置

该资产而发生的全部税费均由丁方承担。 

4、交易步骤及价款支付 

（1）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共管账户（以乙方名义开立，丁方加

签章，双方与银行签订监管协议已开设的监管账户，下称“共管账户”）打入

2,383,500,000 元（甲方、丁方同意，乙方已向丁方支付的保证金 243,705,313 元应从

乙方支付甲方的股权转让款及债权转让款合计金额 2,627,205,313 元中予以扣减）。 



前述资金打入共管账户后，双方共同办理甲方向乙方转让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甲方、丁方配合乙方将目标公司及丙方的法定代表人、董

事、监事、经理变更为乙方委派人员。 

前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当日，乙方应确保 2,383,500,000 元全部支付至甲

方指定银行账户。 

（2）本协议项下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纳税义务，依照中国税法规定由纳税义

务人自行承担。 

5、管理权交割 

双方一致同意，2,383,500,000 元从共管账户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及乙方对甲方

或丁方的其他应付款项全部支付完毕后 1 个工作日，为目标公司及丙方的管理权交

割日。在管理权交割日，目标公司及丙方的经营管理权交由乙方委派的管理班子。 

6、主要违约责任 

（1）甲方、丁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期限向乙方转让交易协议约定股权的或进行

管理权交割的，自逾期之日，甲方、丁方每日应按照当期乙方已付款金额的万分之

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时限支付应付款或未按期解除资金共管的，每逾期一

日按逾期金额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若乙方对甲方、丁方有其他应付款或赔偿款而

未付的，则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丁方支付未付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逾期超过

15 天，乙方应向甲方、丁方支付相当于 243,705,313 元人民币保证金的两倍的违约

金。 

（3）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并且违约行为持续 15 天的，其他方

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7、协议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时生效，如本协议及其项下交易须各方有权机关（股东

会或董事会）经批准的，则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2、本次交易不涉及租赁情况。 



3、本次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的情况：成都海润现有在职劳动合同用工 2 人，劳

务合同 2 人，由公司继续留用。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通过收购获得成都海润下属项目全部的开发建设权，符合公司“聚

焦高价值区域投资”的战略布局。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在成都区域的房地产

项目储备资源，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2、通过并购等多元化投资模式，公司可以获得新的较低成本的可开发资源，有

利于提高公司房地产项目的盈利能力； 

3、本次交易完成后，成都海润、嘉兴宇晟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述公司

不存在提供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2、蓝光和骏与中民嘉业、成都海润签署的《合作协议》 

3、蓝光和骏与中民嘉业、林芝嘉实、嘉兴宇晟、成都海润签署的《股权及债权

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6月6日 


